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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上海国际主题乐园

有限公司、北京国际度假区有限公司主题公园及度假区管理分公司、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

与环境科学研究所、深圳乐高乐园度假区。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郑昀、崔西勇、彭瑞双、赵旭鹏、刘军、洪飞、王会宁、王学峰、许诺、徐

露露、牛东升、陈魏、张俭省、刘永智、郝凯瑞、刘武忠、赵乾魁、熊博、李富华、唐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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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园作业人员职业健康保护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游乐园职业健康保护的基本要求、职业病防护措施、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健康促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游乐园职业健康保护，其他涉及游乐设施、娱乐演出活动的职业健康保护可参照执

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标准。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Z 127 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卫生防护标准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189.8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8部分：噪声 

GBZ/T 194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GBZ/T 195 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GBZ/T 205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 

GBZ/T 223 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 

GBZ/T 225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 

GBZ/T 287 木材加工企业职业危害预防控制指南 

GB 2626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2890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 12475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 1444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GB 14866 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 13459 劳动防护服防寒保暖要求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 20306 游乐设施术语 

GB/T 23466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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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512 手部防护 防护手套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南 

GB/T 38144.1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第1部分：技术要求 

GB/T 42101 游乐园安全 基本要求 

GB/T 50356 剧场、电影院和多用途厅堂建筑声学设计规范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WS 706 焊接工艺防尘防毒技术规范 

WS/T 757 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306、GB/T 421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游乐园 amusement park 

为游客提供游乐设施与游玩体验项目、观演观赏及餐饮休憩等相关配套服务的合法经营单位。 

[来源：GB/T 42101-2022，3.1] 

3.2 

游乐设施 amusement facilities 

用于人们游乐（娱乐）的设备或设施。 

[来源：GB/T 20306-2017，2.1] 

3.3 

前场游艺区 entertainment area 

对游客开放的区域。 

3.4 

后勤区 logistics area 

不对游客开放的区域。 

4 基本要求 

4.1.1 游乐园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4.1.2 游乐园应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体系文件，规范开展职业病危害预防和控制工作，切实保障劳

动者的健康权益。定期对职业健康管理体系文件进行评审和更新，确保其保持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

性。 

4.1.3 游乐园应当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负责本单位的职业健康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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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游乐园应按照消除替代、工程控制、管理控制、个体防护的优先顺序实施职业病危害预防和控

制措施，确保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符合 GBZ 2.1、GBZ 2.2 的要求。应定期检查和

评估所有控制措施的相关要素，并保持其持续有效。 

5 游乐园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5.1.1 前场游艺区 

5.1.2 前场游艺区主要工作内容包括X射线行李包安检、游乐活动、娱乐演出、花车巡游、室外烟花

表演、户外零售及安保等，职业病危害分布情况详见附录 A。 

5.1.3 X 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安检人员在前场游艺区入口进行安检作业时可接触 X 射线。 

5.1.4 各种游乐设备启动、加速、滑行、减速、转动、提升、爬升、转弯、下滑等阶段车体、车轮与

轨道摩擦和撞击过程中存在噪声；游乐设施现场为营造气氛所设置的各类音响、特效设备运行过程中

存在噪声。 

5.1.5 娱乐演出、花车巡游项目使用各类乐器和音响设备进行表演活动过程中存在噪声；娱乐表演使

用激光束过程中存在激光辐射。 

5.1.6 户外娱乐演出、花车巡游、商品零售、安保等活动受夏季环境高温、冬季环境低温的影响。 

5.1.7 后勤区 

5.1.8 后勤区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检维修、机械加工、园艺植保和动力维护等作业环节，职业病危害分

布情况详见附录 A。 

5.1.9 检维修环节主要包括喷漆、刷漆、补漆、打磨、喷砂、电焊、荧光磁粉探伤检测和水下设施维

护等作业。其中，根据油漆成分的不同，喷漆、刷漆、补漆、调漆环节存在甲苯、二甲苯、乙酸乙酯、

乙酸丁酯、苯乙烯、丙酮等；打磨作业存在粉尘、噪声和手传振动；喷砂作业存在粉尘、噪声；根据

焊条、焊丝成分的不同，电焊作业存在电焊烟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臭氧、锰及其无机化合物、

镉及其无机化合物、镍及其无机化合物和紫外辐射、噪声等；荧光磁粉探伤检测作业过程存在煤油、

汽油、异丙醇、紫外辐射等；水下设备维修维护过程涉及潜水作业，存在高气压危害。 

5.1.10 机械加工环节主要包括金属件加工、木材加工、标牌制作等作业。其中，金属件加工作业存

在其他粉尘、噪声，刀具砂轮打磨过程中存在砂轮磨尘、噪声；木材加工作业存在木粉尘、噪声；标

识标牌制作切割存在其他粉尘和噪声，标牌表面喷墨打印作业存在甲苯、二甲苯、丙酮等。 

5.1.11 园艺植保环节主要包括植物修剪、施肥、农药喷洒等作业。其中，手持式剪草机、碎枝机、

自动割草机、大功率吹风机、绿篱机、电锯等设备进行绿化作业时存在其他粉尘、噪声、手传振动，

以及植保机械运行产生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植保作业过程中施加氮肥、钾肥、磷肥、微量元素肥、

腐殖酸等肥料时存在粉尘、尿素等；配制、喷洒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时存在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

拟除虫菊酯等；对绿化设备进行保养和维修作业时可接触汽油。 

5.1.12 动力维护环节主要包括供配电、给排水、暖通等动力设备的运行维护作业。其中，35 kV及以

上供配电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工频电磁场；生活污水处理工艺过程中存在硫化氢、氨和噪声；景观水

处理工艺絮凝剂添加过程中存在粉尘；根据消毒方式的不同，使用臭氧发生器进行消毒作业时存在臭

氧，使用酸碱调节 pH值过程中存在盐酸和氢氧化钠；各类空调机组、通风机、水泵、空压机、冷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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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鼓风机等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噪声；燃气锅炉、柴油发电机运行过程中存在一氧化碳、氮氧化物、

噪声和高温；换热站的热水循环泵、热交换器运行过程中存在高温、噪声。 

6 职业病防护技术措施 

6.1 防尘毒 

6.1.1 一般要求 

6.1.2 优先选择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用无害代替有害，低毒

代替高毒的工艺、技术和材料，从源头控制劳动者接触化学有害因素。 

6.1.3 对生产工艺、技术和原辅材料达不到卫生学要求的，应根据生产工艺和化学有害因素的特性，

采取相应的防尘、防毒等工程控制措施，除尘、排毒系统设计应满足 GBZ/T 194、GB 6514、GB/T 

16758、WS/T 757 等标准的要求。 

6.1.4 定期检查和评估所有控制措施的相关要素，并保持其持续有效。 

6.1.5 后勤区 

6.1.6 园区游乐设施喷漆、补漆应选用水性漆料代替油性漆料；涂料的储存、调配及输送应符合 GB 

6514 的规定。调配涂料一般应在调漆室内进行，室内通风换气次数应符合 GB 6514 的规定，使用溶剂

涂料量较少时（一般少于 20 kg），允许在涂漆区现场配制，但调配人员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大

量喷漆作业宜在喷漆室内进行，喷漆室应设机械通风和漆雾净化装置，喷漆室应采用独立的排风系统，

喷漆室的通风应符合 GB 14444 的规定。手工涂漆作业场所应设置通风装置，并划定涂漆区。手工刷涂

大型固定设备时，应设置局部排风装置，刷漆工艺的通风净化应符合 GB 6514 的规定。喷砂作业应选

用低危害砂料代替石英砂，喷砂环节需在密闭喷砂室内进行，喷砂、打磨作业应设除尘净化装置。焊

接作业通风应遵循局部通风为主、全面通风为辅的原则，防尘毒措施应符合WS 706的要求，面式扩散

源应采用全面通风方式，点式扩散源应采用局部排风方式，局部排风系统应符合 GB/T 16758 要求。荧

光磁粉探伤作业宜设机械排风装置。 

6.1.7 机械加工作业宜采用湿式加工方式，设备宜设密闭罩和净化装置。木材加工作业采取通风除尘

等措施，参照 GBZ/T 287 的要求执行。标识标牌制作切割应配备除尘装置，除尘器采用滤芯或滤袋过

滤方式，过滤效率不低于 90%。表面喷墨打印宜选用低毒材料，宜配备局部排风净化装置。 

6.1.8 优先选用无毒、低毒农药代替有毒、高毒农药；优先采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操作。高毒、剧

毒农药应存放在隔离的有出入口、能封锁的单间（或专箱）内，并保持通风；农药的称量、配制应根

据药品的性质和用量进行，防止药剂溅洒、散落；药剂宜现配现用，已配好的尽可能采取密封措施，

开装后余下农药应封闭保存，放入专库或专柜并上锁；喷洒农药时，劳动者应处于上风向位置，大风

天气、高温季节高温时段不宜施喷农药；农药贮运和使用的防毒规程参照 GB 12475 执行。加油应采用

密闭化输送设备，宜采用自动化加油方式。 

6.1.9 污水处理采用自动化、密闭化工艺，药剂宜采用自动加药方式；加药间、臭氧发生器间、污泥

脱水间应设机械排风设施，以满足日常排风和事故排风要求。清淤作业应采用机械清淤方式；燃气锅

炉、柴油发电机应设尾气净化装置，锅炉房、柴油发电机房应设机械排风设施，满足日常排风和事故

排风需求。 

6.2 防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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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一般要求 

6.2.1.1 噪声控制应按 GB/T 50087 设计，对生产工艺、操作维修、降噪效果进行综合分析，采用行

之有效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在保证运营安全的前提下，优先选用低噪声的设备设施，

同时结合噪声源的特点，采取减振、隔声、消声、吸声等综合减振降噪措施，使噪声作业劳动者接触

噪声强度符合 GBZ 2.2 的要求。 

6.2.1.2 加强设备维护，避免设备不良运转产生的噪声；定期检查、维护减振降噪设施，保持其持续

有效。 

6.2.1.3 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计劳动作息时间，并采取适宜的个人防护措施。不同噪声强度工作场

所中建议每日最长工作时间见表 1。 

表1 不同噪声强度工作场所中建议最长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噪声强度  每日最长工作时间 

85 dB(A) 8 h 

88 dB(A) 4 h 

91 dB(A) 2 h 

94 dB(A) 1 h 

97 dB(A) 0.5 h 

6.2.1.4 培训指导接触噪声的劳动者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掌握听力保护知识，减少非工作时间的噪

声暴露。 

6.2.2 前场游艺区  

6.2.2.1 滑行车类、小火车类、架空游览车类、赛车类、碰碰车类等有振动部位的游乐设施，条件允

许时，可采取轨道结构及支座底部减振处理。 

6.2.2.2 剧场、影院等建筑物宜作吸声、隔声处理，噪声控制要求参照 GB/T 50356 执行。剧场等进

行布景设计时宜考虑噪声控制，如合理布置音响系统的位置；优先选用阻尼材料、吸声材料等，尽量

避免坚硬、反射性强的材料；后台与舞台之间设置吸声的帘幕；后台的地面、墙面采取吸声处理等，

降低后台的噪声强度。 

6.2.2.3 室内游乐设施、空调机组、通风机等减振降噪设计应符合 GB/T 50087 的要求。安装时设置

减振基础；房间设置吸声吊顶板、吸声墙面；管道与设备之间采用柔性软管连接；室内托架采用弹性

托架，托架固定墙面处加毡垫，吊筋可采用吊式弹簧减振器等减振措施。同一建筑内布置多种游乐设

施的，产生噪声强度较大的游乐设施宜设置隔声效果较好的围护结构。 

6.2.2.4 合理安排产生噪声强度较大的演出场次；演出时宜交替演奏声音强度大的乐曲和安静的乐曲；

根据情况为演员配备耳返，适宜降低耳返的音量。 

6.2.2.5 演出排练宜在专门的经过声学处理的排练厅内，排练用房应考虑房间长宽高的比例及声场扩

散条件，并宜加装简易帘幕吸声，避免在有坚硬表面未经过声学处理的小房间内排练。排练应统筹规

划，合理安排，尽量调小音量，避免持续排练噪声强度大的曲段。 

6.2.2.6 合理安排劳动者的位置，避免在扬声器下方或附近，如无法避免，可通过调整扬声器的音量

降低劳动者接触噪声的强度。 

6.2.3 后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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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机械加工、木材加工及喷砂选用自动或半自动设备；高噪声场所与低噪声场所分开布置，在

控制声源的基础上，宜对厂房采取隔声、吸声措施。 

6.2.3.2 手持式剪草机、碎枝机、大功率吹风机、绿篱机、电锯等园艺植保设备宜选择电驱动设备，

宜选择可驾驶设备，驾驶室进行隔声处理。 

6.2.3.3 空调机组、通风机、空压机、鼓风机等产生噪声、振动的设备宜隔离布置在底层，设置减振

基础；房间设置吸声吊顶板、吸声墙面，选用双层隔声玻璃窗和隔声门，隔声、吸声设施应按 GB/T 

50087 设计；管道与设备之间采用柔性软管连接，进出气口设置复合消声器，消声器中空气流速应符

合 GB/T 50087 要求，消声器应满足游乐工程的特殊要求；空压机设置隔声罩，采用带有阻尼层的钢板

制作，隔声罩的内侧面应设吸声层，应符合 GB/T 19886 要求。 

6.2.3.4 柴油发电机、燃气锅炉设置减振基础；出气口加装消声器，对排烟管外层进行隔热包扎隔声

处理；柴油发电机、燃气锅炉与值班室、控制室隔离设置，值班室、控制室设置隔声门、隔声窗等隔

声措施。 

6.2.3.5 水泵、制冷机组设置弹簧减振器、橡胶隔振垫等减振设施；水泵与管道之间采用橡胶软接头

或金属波纹软管，控制管道中液体流动速度；管道与楼板之间采用弹性支架、吊架；水泵房、制冷机

房设置吸声吊顶板及吸声材料墙。 

6.3 防高温 

6.3.1 高温季节露天作业时，宜设置屏风、遮阳棚或其他适当材料避免日光直射及周围墙面与地面反

射等，遮阳棚内可设置风扇等通风降温设施。 

6.3.2 结合工作特点设计演员服装，综合考虑防晒、通风透气的功能，条件允许时服装可加入凉感材

料。 

6.3.3 高温季节应在露天作业场所附近设置休息室或凉棚，面积应满足最大班次劳动者休息的需要。

休息室应配置空调或电扇，凉棚内可设置喷雾风扇，并保证清凉饮料的供应。 

6.3.4 高温季节应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用品；应明确饮料及用品盛装器具的放置地点、清洗方

法，消毒应规范，并设专人负责。 

6.3.5 高温季节可为劳动者配备宽松、透气性能好的浅色工作服、防晒用品、冰巾、冰背心、降温贴

等个人防护用品，也可配备随身便携风扇等降温用品。 

6.3.6 根据劳动者状况和高温强度等实际情况，调整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新入职的劳动者减少工作量

和工作强度，控制接触高温的时间，逐步热适应；高温季节来临前，对接触高温的劳动者进行热适应

训练，提前开展体能训练，可在排练室内适当提高室温。 

6.3.7 游乐园应及时关注高温季节气温变化情况，合理安排高温天气室外工作时间。日最高气温达到

40℃及以上时，应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40℃以下时，全天安排劳动者

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6  h，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 h（12

时～15 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37℃以下时，应采取换班轮休等方

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不同温度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

过表 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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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温天气室外作业允许接触时间 

 

 

 

工作地点温度 

 

 

建议工作时间 

劳动强度 

 
 

 

允许接触时间 

劳动强度 

轻劳动 中等劳动 重劳动 

30 ℃～32 ℃ 80 min 70 min 60 min 

＞32 ℃～34 ℃ 70 min 60 min 50 min 

＞34 ℃～36 ℃ 60 min 50 min 40 min 

＞36 ℃～38 ℃ 50 min 40 min 30 min 

＞38 ℃～40 ℃ 40 min 30 min 20 min 

注： 

1.轻劳动为手工作业或腿的轻度活动；立姿：操作仪器，控制、查看设备，上臂用力为主的装配工

作（正常情况下，如商品零售、安保等）。 

2.中等劳动为手和臂持续动作；臂和腿的工作；臂和躯干的工作（如舞蹈演员、打斗、园艺手持工

具进行修剪操作等）。 

3.重劳动为臂和躯干负荷工作（如搬重物、铲、锯刨或凿硬木、挖掘等）；大强度的挖掘、搬运，

快到极限节律的极强活动。 

6.3.8 在高温天气来临之前，游乐园应当对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对患有心、肺、脑

血管性疾病、肺结核、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环境的劳动者，应当调整作

业岗位。 

6.3.9 条件允许时，可对花车巡游人员、安保、室外娱乐演出、室外游客上下客区等露天作业人员进

行体温、心率监测，若发觉作业人员身体状况欠佳或异常时，应立即让其离开高温环境，避免发生高

温中暑。 

6.3.10 应对高温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高温可产生的健康危害和中暑症状的辨别、高

温防护知识、中暑急救知识等；指导员工在高温季节合理膳食、合理饮水。 

6.4 防低温 

6.4.1 寒冷季节露天作业时，可在工作区设置防风屏等遮蔽设施，遮蔽设施内可设置电暖器等采暖设

施。 

6.4.2 工作场所附近应设置休息室或取暖室（棚），其房间面积应满足最大班次劳动者的需要，其采

暖温度应不低于 18℃。 

6.4.3 寒冷季节优先选用可以在不摘手套的情况下进行操作的设备、工具。工作场所温度低于-1℃时，

金属手柄和控制杆应覆盖隔热材料；避免劳动者裸露的皮肤与-7℃以下的寒冷表面（特别是金属表面）

接触；避免劳动者皮肤接触 4℃以下的汽油、酒精、清洗液等易挥发性液体。 

6.4.4 寒冷季节为劳动者配备防寒服、防寒帽、防寒手套、防寒鞋等防寒用品，必要时根据风速提供

防风服，工作场所设置温水饮用设施、化学热敷包等。防寒服装应与寒冷水平和劳动者身体活动相适

应，选用导热系数小、吸湿性小、透气性好的材料，防寒服的防寒保暖要求可参考 GB/T 13459。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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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防寒用品应防寒保暖，并且防潮防水，保证手和脚的皮肤温度不低于 16℃。静态作业、Ⅰ级～Ⅱ级

体力劳动强度作业以及不要求手部灵活性的作业，应配备防寒手套；环境温度低于-17.5℃，宜配备连

指防寒手套。体力劳动强度分级参见 GBZ 2.2。 

6.4.5 根据劳动者状况和低温强度等实际情况，调整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新入职的劳动者适当降低劳

动强度，控制接触低温的时间，逐步适应；寒冷季节来临前，对接触低温的劳动者进行适应训练。 

6.4.6 寒冷季节采用轮班作业方式，适当增加工间休息。每日低温作业时间不宜超过 4 h，Ⅲ级～Ⅳ

级体力劳动强度劳动者持续低温作业后宜在温暖处休息至少 10 min；对于Ⅰ级～Ⅱ级体力劳动强度作业，

在 4 h 工作时间内宜安排 1～2 次休息；静态作业的最长连续作业时间不宜超过 40 min；环境温度低于-

12℃的工作场所，应对作业进行持续监控，宜采取两人以上作业方式；合理安排作业方式，减少长时

间静位坐姿或站姿作业。 

6.4.7 对患有心脏疾病、高血压、呼吸道疾病、糖尿病、雷诺氏病、胃肠功能障碍及其他身体状况不

适合低温作业环境的劳动者，可根据情况调整工作岗位。不得安排经期女职工从事冷水作业分级标准

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冷水作业及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低

温作业；不得安排孕期女职工从事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冷水作业及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

低温作业。 

6.4.8 应对低温作业劳动者进行培训，培训应包括低温可产生的健康危害、低温防护知识、急救知识

等，指导员工在寒冷季节合理膳食。 

6.5 防手传振动 

6.5.1 产生振动的工具的金属部件应采用塑料或橡胶材料，或添加衬垫物；手持振动工具安装防振手

柄。 

6.5.2 降低作业需施加的握力和推力，如使用平衡器或机械手支撑振动工具来减少劳动者的支撑力；

改变工具手柄表面的纹理和材料来减小劳动者的握力等。 

6.5.3 避免低温加大振动对劳动者的危害，用于户外或其他低温环境的手持式或手扶式设备应考虑使

用加热手柄。 

6.5.4 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尽量减少劳动者接触振动的时间，控制劳动者连续操作产生振动设备的时

间。 

6.5.5 加强设备、工具的维护，保持其在最佳状态，降低不良运转产生的振动。 

6.6 防紫外辐射 

6.6.1 焊接区域与非焊接区域应设置不燃或阻燃遮光防护屏隔离；焊接区域若多焊位同时作业，应设

置不燃或阻燃遮光防护屏分隔焊位。 

6.6.2 焊接作业配备防紫外线面屏，减少紫外线对劳动者眼部、面部的影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

配备防电焊弧光挡板以降低其危害。 

6.6.3 荧光磁粉探伤场所设置遮光防护屏隔离。 

6.6.4 为劳动者配备符合 GB 39800.1 等标准要求的焊接防护服、焊接面罩、焊接防护手套等。 

6.7 防工频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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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优先采用具有金属屏蔽层的电缆，电缆优先采用直埋式敷设方式。高压配电装置宜采用金属等

高导磁率的材料进行电磁屏蔽。 

6.7.2 所有高压设备、建筑物钢结构及钢构件等均应接地良好，所有导电元器件接触部位均应连接紧

密。 

6.7.3 合理设计高压配电装置作业的布局，合理设置作业点和相关通道，尽量减少和避免劳动者接触

工频电场。 

6.8 防激光辐射 

6.8.1 表演宜选用安全等级小于Ⅱ级的、低功率的激光源。 

6.8.2 表演用安全等级Ⅲ级以上的激光设备应选用自动联锁设备，宜上锁挂牌，宜安装在人员不能接

触到激光源的场所；加强对激光路径的防护管理，设计时考虑激光照射方向、高度及照射范围，激光

束照射方向不朝向人员所在地点，激光设备开启时禁止进入激光照射路径内作业。 

6.9 高气压作业防护 

6.9.1 高气压作业应设置监控装备，监控下潜和上浮速度；进行水压的实时监测。 

6.9.2 监督、指导劳动者严格按照相关作业制度、减压规程和其他高气压施工安全卫生操作规定等进

行作业。 

6.10 防电离辐射 

6.10.1 X 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的外表面应能屏蔽辐射，其通道口处铅胶帘宜交叉叠加设置，且单片

防护厚度不得小于 0.35 mm 铅当量。 

6.10.2 系统通道口两侧宜安装塑料挡板，避免系统工作时，游客和工作人员身体部位通过通道口和

窗口进入射线束内。  

6.10.3 系统及其使用过程中的其他放射防护措施应满足 GBZ 127、GB 18871 的要求。 

6.11 不良工效学因素防护 

6.11.1 应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通过辨识及分析工作场所的不良工效学因素，制定具体的干预措施及

防控方案，从工程设计、认知培训、组织管理及个体行为等方面进行干预及防控。 

6.11.2 优先采用机械设备作业代替手工作业。 

6.11.3 优化工作方案，调整作业姿势、避免长时间弯腰作业、蹲姿作业，减少不必要的身体弯曲/扭

曲。 

6.11.4 避免演员在排练、演出过程中发生肌肉骨骼损伤，可针对演员进行形体训练，让演员从骨骼

到肌肉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纠正演员不良的肌肉使用习惯，包括站姿、坐姿等体态问题；针对单一

的肌肉群进行自重阻力训练，增强演员对于身体的控制力。 

6.11.5 组织劳动者进行工效学培训，使劳动者掌握工作过程存在的不良工效学因素、预防措施、正

确的工作姿势、正确搬运物料的方法、正确使用工具的方法和合理安排工作空间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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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6 站姿作业时，建议两腿重心交替使用，防止静脉曲张，也可通过适当走动等方式保持腰部、

膝盖放松，促进血液循环。可为长时间站姿作业的劳动者配备站立工作椅、抗疲劳地垫、舒适的工作

鞋及鞋垫等。 

6.11.7 蹲姿作业时可配备适当的护具，如护膝等，或配备可移动式凳子，将蹲姿作业改为坐姿作业。 

6.11.8 搬运物料优先采用叉车、起重机、吊葫芦或手推车等机械设备。手工操作不能避免时，宜使

用助力装置、打包带、防滑垫等辅助装备，减轻搬运的难度。重物搬起时应注意在膝高以上位置搬起

重物，搬运过程让重物尽可能靠近身体，同时避免在远离身体的位置放置重物。 

6.11.9 劳动者进行重复性工作时，宜保证适当的工间休息，尽量安排劳动者交替做其他低重复性的

工作。如劳动者进行高重复性的除草作业间隙，可安排其进行搬运等不需要重复手部动作的工作；劳

动者进行弯腰姿势作业时，可安排其进行需要步行或坐着的短任务。 

6.12 职业紧张预防和控制 

6.12.1 宜组织开展劳动者职业紧张检查和评估，筛查职业紧张程度高的劳动者。组织开展工作场所

职业紧张风险评估，确定群体职业紧张的原因。 

6.12.2 围绕工作需求、工作控制、角色冲突/模糊、人际关系、冒犯行为等改善工作条件，消除或减

少工作场所职业紧张源。 

6.12.3 宜组织开展压力管理培训，提高员工应对职业紧张的意识和能力。 

6.12.4 提倡实施员工心理援助计划（EAP），对员工及其直系亲属提供专业指导、培训和咨询，帮

助解决员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 

7 应急救援 

7.1 游乐园可能发生的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有高温中暑、低温冻伤、急性硫化氢和氨中毒、酸碱灼伤

等，应急救援体系文件应涵盖高温中暑、低温冻伤、急性中毒、酸碱灼伤、减压病、密闭空间等，定

期组织演练。 

7.2 夏季户外娱乐演出、花车巡游、商品零售、安保区域附近应配置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用品。 

7.3 污水处理存在硫化氢和氨的作业场所，如室内生物滤池处理、磁混凝沉淀池、反硝化深床滤池等，

应设置事故通风装置和与其连锁的报警装置，事故通风的换气次数不宜＜12 次/h，硫化氢、氨的报警

值的设置应符合 GBZ/T 223 的要求，氧浓度报警值宜设置为 19.5% VOL。运营期可能发生的急性职业

卫生事故采取的应急救援措施见附录 B。 

7.4 使用酸碱的场所，应设置冲洗喷淋设备、泄险区，冲洗喷淋设备的设置应符合GB/T 38144.1的要

求，泄险区应低位设置且有防透水层，泄漏物质和冲洗水应集中纳入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8 职业卫生管理 

8.1 职业卫生管理体系建设 

8.1.1 游乐园应依据国家有关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的要求，结合游乐园职业病危害

特点，制定书面的职业卫生管理方针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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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应针对游乐园的特点制定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制度、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

及其档案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岗位职业卫

生操作规程等，文件中应明确单位各相关部门在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职责和要求，具体可参考 GBZ/T 

225。 

8.1.3 游乐园应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职业病防治计划包括目的、目标、措施、考核指标、

保障条件等内容。实施方案包括时间、进度、实施步骤、技术要求、考核内容、验收方法等内容。 

8.2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8.2.1 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管理及危害项目申报 

8.2.1.1 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管理

的规定，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及相应的评审，组

织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8.2.1.2 游乐园应当按照要求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并接受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8.2.2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 

8.2.2.1 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

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

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应当

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8.2.2.2 在工作场所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

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8.2.2.3 在产生矽尘、氨、硫化氢、电离辐射等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场所的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危害

告知卡，告知卡应当载明高毒物品的名称、理化特性、健康危害、防护措施及应急处理等告知内容与

警示标识。 

8.2.2.4 在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存在粉尘的场所设置“注意防

尘”“戴防尘口罩”警示标识；存在噪声的场所设置“噪声有害”、“戴护耳器”等警示标识；存在化学性有

害因素的作业场所设置“当心中毒”“注意通风”“戴防毒面具”等警示标识；贮存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

化学品的场所设置“当心中毒”、“注意通风”、“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等警示标识；密闭空间作业场所

出入口设置“密闭空间作业危险”“进入需许可”等警示标识。 

8.2.2.5 公告栏、告知卡及警示标识应使用坚固材料制成，尺寸大小应满足内容需要，高度应适合劳

动者阅读，内容应字迹清楚、颜色醒目，安装牢固，参照 GBZ 158 执行。 

8.2.3 职业健康培训 

8.2.3.1 游乐园要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

人员，制定职业健康培训年度计划，做好职业健康培训保障，规范职业健康培训档案管理资料。 

8.2.3.2 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主要负责人应当在任职

后的 3 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劳动者上岗

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少于 8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在岗培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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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 

8.2.4.1 游乐园应建立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经常性

的维护、检修和保养。 

8.2.4.2 游乐园应定期检测业病防护设施的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

止使用。 

8.2.5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8.2.5.1 每三年至少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范围应覆盖前场

游艺区和后勤区等各作业区域。 

8.2.5.2 噪声检测应在游客数量高峰月份进行，符合 GBZ/T 189.8 的要求。娱乐演出、游客上下客区

作业人员、演出音响控制人员等流动作业岗位噪声强度宜采用个体检测，检测对象应包括各岗位噪声

暴露强度最高和暴露时间最长的劳动者。同时结合定点测量不同环节的噪声强度，以便对个体检测结

果进行质量控制以及对主要噪声源分布和超标原因等进行分析。 

8.2.5.3 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特点、职业病危害评价或定期检测结果，组织开展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自主监测。 

8.2.6 职业健康监护 

8.2.6.1 应按要求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检查项目和周期参照 GBZ 188 执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时告知劳动者本人。 

8.2.6.2 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游乐园应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对

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应及时调离或者暂时脱离原工作岗位；对疑似职业病病人，应按照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的建议及时安排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 

8.2.6.3 应建立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和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8.2.7 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与管理 

8.2.7.1 根据各工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参照 GB 39800.1、GB 2626、GB 2890、GB/T 18664、

GB/T 23466、GBZ/T 195 等要求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各岗位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建议见附录 A。 

8.2.7.2 游乐园应当对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进行经常性地维护、保养，确保防护用品有效。防

护用品的维护、保养、判废和更换参照 GB 39800.1、GB/T 18664、GB/T 23466、GB 14866、GB/T 

29512 等执行。 

8.3 职业健康专项经费 

8.3.1 根据职业病防治责任要求，应设置职业健康专项经费，经费应列入年度经费计划。 

8.3.2 职业健康专项经费包括：人员配备及机构配置、职业病防护设施配置与维护、个人防护用品配

置与维护、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培训、工伤保险等职业病危害预防

和治理费用等。 

8.3.3 应定期评估职业病防治、管理经费投入是否与生产经营规模、职业危害的控制需求相适应。 

8.4 职业卫生档案 

8.4.1 游乐园应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包括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劳

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要求的其他资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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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游乐园应当动态掌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分布情况和危害程度，以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

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等信息。 

9 健康促进 

9.1 游乐园建立全员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制定员工年度健康检查计划，建立员工健康档案。 

9.2 设立健康指导人员或委托属地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劳动者健康评估。根据健康评估结果，实施人群

分类健康管理和指导，降低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患病风险。 

9.3 在适宜场所设置健康小贴士，为劳动者提供免费测量血压、体重、腰围等健康指标的场所和设施。 

9.4 呼吸道和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游乐园应加强工作场所的通风和消毒，指导劳动者做好个体防护

和手卫生，倡导满足接种条件的劳动者进行免疫接种。 

9.5 游乐园应定期组织开展慢性病、传染病防治等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劳动者的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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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游乐园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建议 

 

A.1 游乐园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建议参见表 A.1。 

表 A.1 游乐园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建议 

地点 岗位 工序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工程控制措施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建议 

前场 

游艺

区 

安检岗 检查员工及游客随身携带行李 电离辐射（X 射线） 

铅胶帘、铅或不锈钢等 X 射线屏

蔽；安全联锁；钥匙开关；通电及

出束指示灯；紧急停止按钮 

/ 

花车巡游人员、

巡逻保安及领

班、商品零售和

餐饮零售人员 

露天区域 夏季高温、冬季低温 遮阳亭、设置降温及采暖空调设施 
遮阳帽、降温背心、 

防寒服、防寒手套 

娱乐演出、游客

上下客区作业人

员和演出音响控

制人员 

娱乐演出、游客上下客区 噪声 
剧场、影院等建筑物做吸声、隔声

处理 
/ 

娱乐演出、游客上下客区 夏季高温、冬季低温 遮阳亭、设置降温及采暖空调设施 
遮阳帽、降温背心、 

防寒服、防寒手套 

娱乐演出人员 使用激光束过程 激光辐射 自动联锁；激光路径防护管理 防激光眼镜 

后勤

区 

喷漆岗 
调漆、喷漆、刷漆环节 甲苯、二甲苯、乙苯、丙

酮、乙酸乙酯、正丁醇 

密闭喷漆房、通风净化设施 防毒半面罩（配备防护有机蒸

气的滤毒盒）、全身防护服、

防护手套、护目镜 园区游乐设施大修补漆环节 露天进行，自然通风 

喷砂岗 喷砂间喷砂作业 
其他粉尘 密闭喷砂室、除尘净化设施 

送风式防尘全面罩、喷砂专用

防护服、防护手套 

噪声 喷砂室内设网孔状吸声材料 防噪声耳塞 

打磨岗 玩偶打磨作业 
其他粉尘 移动式除尘净化装置 

防尘口罩（KN90 及以上级

别） 

手传振动 防振手柄 隔振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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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岗位 工序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工程控制措施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建议 

噪声 低噪声设备 防噪声耳塞 

焊接岗 

焊接前打磨作业 
其他粉尘 

移动式焊烟净化装置 

防尘口罩（KN90 及以上级

别） 

噪声 防噪声耳塞 

焊接作业 

电焊烟尘及一氧化碳、氮

氧化物、臭氧、锰及其无

机化合物、镉及其无机化

合物、镍及其无机化合物

等 

移动式焊烟净化装置 
焊接专用防尘口罩（KN95 及

以上级别） 

紫外辐射 防紫外线围挡 

焊接防护面罩 

焊接防护手套 

焊接防护服 

机加岗 

机加作业 
其他粉尘 湿式加工、自动化、密闭化 

防尘口罩（KN90 及以上级

别） 

噪声 低噪声设备 防噪声耳塞 

标牌表面喷墨打印作业 甲苯、二甲苯、丙酮等 
选用低毒材料，配备局部排风净化

装置 

防毒半面具（防护有机蒸气滤

毒盒） 

木工岗 
使用平板机、带锯机、刨床等

工具进行作业 

木粉尘 局部排风除尘装置 
防尘口罩（KN95 及以上级

别） 

噪声 低噪声设备 防噪声耳塞 

暖通巡检岗 

对空调机房、风管、空调冷冻

水循环泵、空调热水循环泵等

进行巡检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单独布置、设备

下方设置减振设施 
防噪声耳塞 

给排水巡检岗 

对水泵、水处理装置巡检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单独布置、设备

下方设置减振设施 
防噪声耳塞 

污水处理、消毒过程 氢氧化钠、盐酸、臭氧 

储存于密闭储罐内；密闭管道、自

动化输送；周围设围堰；房间设机

械排风装置 

防毒半面具（防护酸性气体滤

毒盒）、耐酸碱手套、耐酸碱

服、耐酸碱鞋、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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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岗位 工序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工程控制措施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建议 

其他粉尘、硫化氢、氨 房间设机械排风装置 

化学防护服、防护眼镜、防尘

口罩（KN90 及以上级别）、

防毒半面罩（防护硫化氢、

氨）、防护手套 

绿化岗 

使用手持式剪草机、碎枝机、

大功率吹风机、绿篱机、油

锯、拖拉机等设备进行作业 

噪声 
选择低噪声、振动小的设备；驾驶

室密闭车门、车窗；选用减振手柄 

防噪声耳塞 

手传振动 隔振手套 

其他粉尘 防尘口罩 

对作业设备进行保养和使用

时，配制及补充机油、汽油、

润滑油等物质 

汽油 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防毒半面罩（防护有机蒸气的

滤毒盒）、防护手套 

植保岗 

配药、打药作业 
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

拟除虫菊酯类 

优先采用打药车自动打药，减少人

员接触 

防毒半面罩（防护有机磷农药

的滤毒盒）、防护眼镜、 

防护手套 

施加氮肥、钾肥、磷肥、微量

元素肥、腐殖酸等肥料 
粉尘、尿素 优先采用自动化、机械化方式 

防毒半面罩（防护胺类滤毒

盒）防护眼镜、防护手套 

能源动力巡检岗 

对各类锅炉、水泵、制冷机、

发电机组进行日常巡视、倒闸

操作 

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噪

声和高温 

采用密闭、负压锅炉，设尾气净化

装置，房间设机械通风装置；选用

低噪声设备、单独布置、采取减振

措施 

防噪声耳塞/耳罩 

检验岗 荧光磁粉探伤作业 

汽油、异丙醇、煤油 宜设机械排风装置 防毒口罩 

紫外辐射 设遮光防护屏隔离 
紫外线防护眼镜 

防护手套 

水下作业岗 潜水作业 高气压 设置监控装备 / 

加油岗 加油作业 汽油 密闭化罐装、露天布置 

防毒半面罩（防护有机蒸气的

滤毒盒） 

防护手套（防护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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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 

游乐园可能发生的急性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救援设施设置及处置措施建议 

 

B.1 游乐园可能发生的急性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救援设施设置及处置措施建议见表B.1。 

表 B.1 游乐园可能发生的急性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救援设施设置及处置措施建议 

急性职业 

危害事故 
作业环节 应急救援设施配备及应急处置建议 

高温中暑 
长时间高温场

所作业 

（1）当出现中暑先兆症状或轻度中暑时，应立即离开高温作业环

境，到阴凉安静地方休息，及时补充清凉含盐饮料； 

（2）中暑晕倒后，应将昏倒的患者迅速抬到环境凉爽的地方，解开

衣扣和裤带。有条件者，可在患者头部、两腋下和大腿内侧等处放置

水袋，用冷水、冰水擦身。同时，还可以用风扇向患者吹风。上述治

疗过程中，必须用力按摩患者四肢，以防止周围血循环停滞； 

（3）患者清醒后，可以适当喝凉开水； 

（4）对重度中暑者，应在做上述降温措施的同时，将患者迅速送往

医院进行抢救。 

低温冻伤 
冬季室外作

业、水下作业 

（1）当发生冻伤事故后，用温水（38℃～42℃）浸泡患处，浸泡后

用毛巾或柔软的干布进行局部按摩； 

（2）患处若破溃感染，应在局部用65%～75%酒精或1%的新洁尔灭

消毒，吸出水泡内液体，外涂冻疮膏、樟脑软膏等，保暖包扎。必要

时应用抗生素及破伤风抗毒素； 

（3）对于全身冻僵者，要迅速复温。先脱去或剪掉患者的湿冷的衣

裤，在被褥中保暖，也可用25℃～30℃的温水进行浸浴或浸泡10min

左右，使体温逐渐恢复正常。但应防止烫伤； 

（4）如有条件可让患者进入温暖的房间，给予温暖的饮料，使伤员

的体温尽快提高。同时将冻伤的部位浸泡在38℃～42℃的温水中，水

温不宜超过45℃，浸泡时间不能超过20min； 

（5）发生冻僵的伤员已无力自救，救助者应立即将其转运至温暖的

房间内，搬运时动作要轻柔，避免僵直身体的损伤。然后迅速脱去伤

员潮湿的衣服和鞋袜，将伤员放在 38℃～42℃的温水中浸浴；如果衣

物已冻结在伤员的肢体上，不可强行脱下，以免损伤皮肤，可连同衣

物一起入温水，待解冻后取下； 

（6）冻伤严重时应及时送医。 

化学灼伤 

使用、贮存

酸、碱或具有

腐蚀、刺激作

用的化学品 

（1）冲洗装置：设置固定式或移动式喷淋洗眼装置，喷淋头的水流

量至少 75.7 L/min； 洗眼喷头冲洗眼睛的水流量为 1.5 L/min；设置位

置应靠近可能发生事故的工作地点，服务半径应不大于 15m；应保证

连续供水，有清晰的标识，并按照相关规定定期维护以确保其正常运

行； 

（2）防护用品：在可能发生事故的工作地点就近设置防护面罩、防

毒面具、防化服、防化手套、防护靴等个人防护用品； 

（3）损伤紧急处置用品：在可能发生事故的工作地点就近设置处理

化学灼伤的紧急处置物品； 

（4）发生化学灼伤后，应立即脱离化学品或者危险品所处的环境，

然后立即清理接触或沾染到的酸、碱及其他刺激性的化学物质。为粉

末类的或者膏状剂的，可用干净毛巾擦拭。若为酸类、液体类的或者

气体类的，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冲洗干净后再做进一步处理。根据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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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职业 

危害事故 
作业环节 应急救援设施配备及应急处置建议 

伤程度治疗，面积相对较大者送医处理。建议用专用化学洗涤剂去中

和酸性、碱性等物质。 

急性中毒或

缺氧窒息 

使用、贮存可

能导致急性中

毒或缺氧窒息

的化学品，如

硫化氢、氨；

密闭空间作业

等 

（1）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固定式或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设置要求参照 GBZ 1； 

（2）通风设施：在可能突然逸出大量有害物质、易造成急性中毒或

易燃易爆的化学物质的室内作业场所，应设置事故通风装置； 

（3）防护用品：在可能发生事故的工作地点就近设置空气呼吸器、

防毒面具等个人防护用品； 

（4）密闭空间作业严格按照 GBZ/T 205 的要求开展； 

（5）在中毒现场立即进行自救互救，抢救救援人员首先要佩戴个人

防护用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救援人员要及时将中毒者救出事故

现场，转移到空气新鲜、流动处（室外或上风向位置），脱去被污染

的衣物，松开领口、紧身衣物和腰带，保持呼吸畅通，如有条件时可

供给中毒者氧气。注意给中毒者保暖、静卧、利用身边的急救药品和

抢救方法进行救护，同时密切观察伤者病情的变化。严重中毒者昏迷

不醒、心跳、呼吸停止，在事故现场可采取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

法对中毒者实施抢救并及时送医。 

减压病 潜水作业 

（1）作业现场应有人监护； 

（2）若无心跳、呼吸，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3）仅有皮肤瘙痒或轻微皮疹的轻型减压病患者，可不加压仅给予

辅助治疗，出现关节疼痛或其他症状的患者应及时送医，采取加压治

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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